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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先生持有英國曼徹斯特大學(University of Manchester)法律及會計學文學士學位。
佟先生為香港執業事務律師。彼為多間香港上市公司之公司秘書，並為中國
微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139）之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由於高先生不具備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
規則」）第3.28條所規定的相關資格，彼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.28條之規定。本公
司明白到公司秘書於上市發行人之企業管治中擔當重要的角色，尤其是協助
上市發行人及其董事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公司法方面。有見及此，本公司已
作出以下安排：

(a) 由現時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佟先生協助高先生，從而使高先生獲得有關
經驗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.28條附註2的規定）以履行公司秘書的職務；及

(b) 佟先生已獲續聘為本公司之聯席公司秘書，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為
期一年，可按本公司與佟先生雙方協議每年重續。預期有關安排將持續三
年（「委聘期間」）。於委聘期間內，高先生將獲提供上述秘書工作支援。此外，
本公司亦將為高先生提供充分培訓，包括出席相關外部研討會及╱或培訓
課程（包括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《上市規則》第3.29條所規定之相
關專業培訓）。於委聘期間結束後，本公司將另行評估高先生履行本公司
之公司秘書職責之能力及是否需要持續協助，以釐定委任高先生為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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